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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文件提出，落实师范生教

育实践累计不少于 1个学期制度；建立师范生实习资格考核制度和实习档案制

度；全面推行教育实践“双导师制”；将中小学教师指导师范生教育实践的业绩，

作为评奖评优、职称晋升的重要依据。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近日就加强师范

生教育实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突出特点都有啥

总体来看，《意见》主要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体现了关于师范生教育实践的全方位思考。《意见》从目标、内容、形式、

指导、评价、基地、经费等多方面对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进行了整体的规划与要

求，既反映了目前教师教育院校关于师范生教育实践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也体现

了教育部关于师范生教育实践的全方位思考。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意见》针对实践目标不够明确，实践内容不够丰富，实践

形式相对单一，实践指导力量不强，管理评价和组织保障相对薄弱等问题，提出

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要求与意见。

三是遵循专业化培养理念。教师培养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意见》并非孤立地思

考如何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而是力求引导和推动举办教师教育的院校将师范生

教育实践纳入整个教师培养之中按照专业化培养理念进行统筹设计与实施，从而

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实效性。

主要举措有六条

针对当前师范生教育实践存在的突出问题，教育部在总结凝练地方经验的基础上

研究制定《意见》，大力推进各地各校师范生教育实践在内容、形式、师资、基

地、经费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

措施一：将教育实践贯穿教师培养全过程。

在师范生培养方案中设置足量的教育实践课程，以教育见习、实习、研习为主要

模块，构建包括师德体验、教学实践、班级管理实践、教研实践等全方位的教育

实践内容体系，切实落实师范生教育实践累计不少于 1个学期制度。

措施二：组织开展规范化的教育实习。



要求制订教育实习课程标准、实施计划、实习手册、评价标准等工作规范，做到

实习前有明确要求、实习中有严格监督、实习后有考核评价。建立师范生实习资

格考核制度和实习档案制度。

措施三：全面推行教育实践“双导师制”。

由教师教育院校教师和中小学优秀教师共同指导，充分发挥高校指导教师的理论

与研究优势、中小学指导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优势。培养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院

校还应联合行业企业，遴选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人才担任指导教师。

措施四：建立健全指导教师激励机制。

举办教师教育院校对教师指导师范生教育实践要在折算工作量、职称晋升、薪酬

分配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要将中小学教师指导师范生教育实践的业绩，作为评

奖评优、职称晋升的重要依据，作为评选特级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的重要条件。

措施五：协同建设长期稳定的教育实践基地。

要求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统筹本地区师范生规模结构和服务面向，与举办教师教育

的院校共同遴选建设长期稳定、多样化的教育实践基地。鼓励各省（区、市）遴

选建设一批示范性教育实践基地。

措施六：切实保障教育实践经费投入。

要求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加大经费投入力度。举办教师

教育的院校要建立师范生教育实习经费保障机制，确保完成师范生教育实践任务

的需要。

贯彻落实怎么做

为推进《意见》的落实，教育部将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专家解读、集中宣讲等途径，对《意见》进行广泛宣传。二是加强示范引领。

将《意见》的有效落实作为评价“卓越教师培养计划”项目的重要内容，引导和推

动项目实施院校在落实《意见》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三是组织督导检查。将

提请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或依托教师培养教学指导委员会对《意见》的落实效

果进行督导检查。

《意见》原文见：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7011/201604/t20160407_2370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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